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洛狱减字第32号

罪犯张俊楠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2001年4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仙游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8日作出（2023）闽0322刑初22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俊楠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犯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总和刑期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缴纳），刑期自2023年4月6日起至2024年6月5日止。2023年5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考核期虽有违规扣分，但经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5月25日至2023年12月累计获510.6分。违规1次，累计扣1分。

本案于2024年2月28日至2024年3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2月2日至2024年2月26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4年2月27日泉州市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俊楠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俊楠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4年3月1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洛狱减字第33号

罪犯陈北贡，男，1970年12月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福建省龙海市，捕前系无业。系刑罚执行期间再犯罪。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8日作出(2019)闽0203刑初680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漳刑执字第617号刑事裁定书对被告人陈北贡的假释裁定；以被告人陈北贡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与前罪余刑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三日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5000元；预缴在案的退赔款人民币20000元发还被害人；责令被告人陈北贡继续与同案犯共同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10000元。刑期自2019年2月1日起至2025年1月31日止。2019年9月23日交付泉州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6月21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4月2日作出（2022）闽05刑更142号刑事裁定，对罪犯陈北贡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于2023年10月10日作出（2023）闽05刑更监6号刑事裁定，撤销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闽05刑更142号刑事裁定，现刑期至2025年1月31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陈北贡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表现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19年9月23日至2023年12月累计获5646.5分，表扬7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4次，累计扣15分。
本案于2024年2月28日至2024年3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2月2日至2024年2月26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4年2月27日泉州市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北贡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北贡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4年3月1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洛狱减字第34号
罪犯邓标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4年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连城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4日作出（2017）闽08刑初1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邓标犯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刑期自2016年7月12日起至2031年7月11日止。2018年1月10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0年5月19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4刑更551号刑事裁定，对罪犯邓标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2020年5月19日送达；2022年4月29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2）闽04刑更317号刑事裁定，对罪犯邓标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2022年4月29日送达，现刑期至2030年6月11日止。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479.5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2月至2023年12月累计获2785分，合计获得3264.5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2年4月29日至2023年12月，获247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4年2月28日至2024年3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2月2日至2024年2月26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4年2月27日泉州市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邓标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邓标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4年3月1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洛狱减字第35号
罪犯张振昌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4年11月出生，汉族，文盲，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捕前系农民。系累犯。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9日作出（2020）闽0802刑初78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振昌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该犯所退赃款1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责令该犯退赃款6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0年6月23日起至2030年9月22日止。宣判后，该犯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27日作出（2021）闽08刑终6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1年4月20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现属宽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扣分，但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1年4月20日至2023年12月累计获3320.4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2次，累扣2分。

该犯系累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四个月。
本案于2024年2月28日至2024年3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2月2日至2024年2月26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4年2月27日泉州市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振昌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振昌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4年3月1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洛狱减字第   号
罪犯赖华荣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7年2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长汀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27日作出（2015）汀刑初字第14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赖华荣犯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刑期自2014年10月31日起至2025年10月30日止。宣判后，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19日作出（2015）岩刑终字第32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5月10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

2018年9月17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4刑更1478号刑事裁定，对罪犯赖华荣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2018年9月17日送达；2020年11月30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4刑更1441号刑事裁定，对罪犯赖华荣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2020年11月3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4年11月30日止。现属宽管管理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扣分，但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199分，本轮考核期2020年9月至2023年12月累计获4341分，合计获得4540分，表扬6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0年11月30日至2023年12月，获4042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4次，累扣23分。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4年2月28日至2024年3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2月2日至2024年2月26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4年2月27日泉州市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赖华荣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赖华荣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4年3月1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洛狱减字第37号
罪犯陈其党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8年5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大田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3月6日作出(2012)泉刑初字第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其党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责令各被告人退赔各相关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刑期自2011年1月18日起至2031年1月17日止。2012年4月5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至福建省洛江监狱。

2015年7月7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5)三刑执字第1989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十一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15年7月7日送达；2017年9月20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闽04刑更1481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17年9月20日送达；2019年8月19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4刑更1187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19年8月19日送达；2021年7月15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1)闽04刑更582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十五日，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21年7月15日送达，现刑期至2028年1月2日。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208.5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4月至2023年12月累计获3833分，合计获得4041.5分，表扬6次；间隔期2021年7月15日至2023年12月，获3166.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系抢劫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扣幅一个月；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70%，扣幅一个月；月均消费超400元，扣一个月；因此提请减刑幅度累计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4年2月28日至2024年3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2月2日至2024年2月26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4年2月27日泉州市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其党予以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其党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4年3月1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洛狱减字第38号

罪犯陈海涛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1年6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海南省万宁市，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12年1月11日作出（2012）南刑初字第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海涛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犯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责令退出违法所得赃款共计人民币10420元。刑期自2011年8月28日起至2027年8月27日止。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3月27日作出（2012）泉刑终字第25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2年4月20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于2023年3月26日调入福建省洛江监狱服刑。

2014年12月3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4）三刑执字第329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2014年12月3日送达；2016年5月31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04刑更120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2016年5月31日送达；2018年4月18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4刑更66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2018年4月18日送达；2020年5月19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4刑更56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2020年5月19日送达；2022年4月29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2）闽04刑更321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2022年4月29日送达。现刑期至2024年10月27日。属考察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113.5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2月至2023年12月累计获2542分，合计获得2655.5分，表扬3次，不予奖励并批评教育1次；间隔期2022年4月29日至2023年12月，获2326分。违规2次，累计扣37分。

该犯系犯抢劫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幅一个月。

本案于2024年2月28日至2024年3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2月2日至2024年2月26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4年2月27日泉州市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海涛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海涛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4年3月1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洛狱减字第39号

罪犯陈志洪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5年10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福建省仙游县，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14日作出（2021）闽0322刑初75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志洪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责令共同退赔被害人共计人民币三万四千七百零三元。刑期自2021年3月23日起至2024年6月22日止。2022年2月22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于2023年3月26日调入福建省洛江监狱服刑。系宽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2月22日至2023年12月累计获1981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3次，累计扣5分。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4年2月28日至2024年3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2月2日至2024年2月26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4年2月27日泉州市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志洪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志洪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4年3月1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洛狱减字第40号
罪犯张伟峰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7年2月出生，汉族，大专文化，住福建省惠安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16日作出(2020)闽0104刑初44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伟峰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宣判后，被害人家属提出申诉，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21日作出（2021）闽0104刑再3号刑事判决，撤销(2020)闽0104刑初44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伟峰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自2021年10月21日起至2024年10月12日止。2021年12月23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至福建省洛江监狱。现属宽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1年12月23日至2023年12月累计获2693.8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4年2月28日至2024年3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2月2日至2024年2月26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4年2月27日泉州市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伟峰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伟峰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4年3月1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洛狱减字第41号
罪犯吴新宇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5年8月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仙游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4日作出（2023）闽0322刑初24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新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已缴纳）；犯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已缴纳）；总和刑期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已缴纳），退出的非法所得人民币一万四千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4月11日起至2024年6月7日止。2023年5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宽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5月25日至2023年12月累计获527.3分；违规1次，累计扣2分。
本案于2024年2月28日至2024年3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2月2日至2024年2月26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4年2月27日泉州市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新宇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新宇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4年3月1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洛狱减字第42号
罪犯廖荣先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2004年3月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4日作出（2023）闽0802刑初4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廖荣先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刑期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已缴纳）。刑期自2022年9月19日起至2024年6月18日止。2023年5月29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宽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5月29日至2023年12月累计获530.3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4年2月28日至2024年3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2月2日至2024年2月26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4年2月27日泉州市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廖荣先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廖荣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4年3月1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洛狱减字第43号
罪犯陈剑武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6年1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仙游县，捕前系务农。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22日作出（2022）闽0322刑初96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剑武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七千元；犯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总和刑期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七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七千元（已缴纳）；退违法所得人民币三千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2月23日起至2024年5月20日止。2023年5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宽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5月25日至2023年12月累计获632.7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累计扣2分。

本案于2024年2月28日至2024年3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2月2日至2024年2月26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4年2月27日泉州市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剑武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剑武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4年3月1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洛狱减字第44号

罪犯林煌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8年8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仙游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3日作出（2023）闽0322刑初23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煌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犯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拘役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总和刑期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拘役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已缴纳），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四万八千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4月6日起至2024年5月5日止。2023年5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考察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5月25日至2023年12月累计获568.5分，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4年2月28日至2024年3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2月2日至2024年2月26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4年2月27日泉州市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煌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煌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4年3月1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洛狱减字第45号

罪犯郑玉禄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67年10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福建省仙游县，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17日作出（2023）闽0322刑初19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玉禄犯非法买卖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刑期自2023年3月25日起至2024年5月24日止。2023年5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考察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5月25日至2023年12月累计获558.5分，累计违规3次，累计扣5分。
本案于2024年2月28日至2024年3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2月2日至2024年2月26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4年2月27日泉州市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郑玉禄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郑玉禄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4年3月1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洛狱减字第46号

罪犯王搏，男，1998年12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河北省张家口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3日作出(2017)闽0402刑初11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搏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一个月；犯强迫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刑期自2016年8月9日起至2029年10月8日止。宣判后，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30日作出（2017）闽04刑终字25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7年11月27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0年4月16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4刑更41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2020年4月16日送达；2022年2月28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闽04刑更14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2022年2月28日送达。现刑期至2028年8月8日。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王搏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表现，但经批评教育后罪犯有悔改。服刑后能够认罪服法、服从民警管理，综合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上次评定表扬剩余390分，该犯本轮考核期2021年12月至2023年12月累计获2751分，合计获得3141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2年2月28日至2023年12月，获得考核分2424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累计被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4年2月28日至2024年3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2月2日至2024年2月26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4年2月27日泉州市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搏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搏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4年3月1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洛狱减字第47号

罪犯张燕鹏，男，1990年7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南安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2月28日作出(2021)闽0583刑初245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燕鹏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元，追缴被告人张燕鹏违法所得13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1年7月23日起至2026年7月22日止。2022年4月29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现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张燕鹏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民警批评教育后罪犯有悔改表现，服从民警管理，综合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系生产辅助机修工种。

奖惩情况：该犯本轮考核期内2022年4月29日至2023年12月累计获2033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累计扣2分。     

本案于2024年2月28日至2024年3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2月2日至2024年2月26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4年2月27日泉州市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燕鹏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燕鹏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4年3月1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洛狱减字第48号

罪犯邱锡成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4年10月出生，汉族，户籍地福建省武平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4日作出(2020)闽0802刑初6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邱锡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邱锡成、危日东、钟明君赃款289500元予以返还被害人。刑期自2019年9月9日起至2032年9月8日止。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4日作出（2020）闽08刑终251号刑事判决，改判被告人邱锡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邱锡成、危日东、钟明君赃款289500元予以返还被害人。刑期自2019年9月9日起至2032年1月8日止。2021年1月20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邱锡成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本轮考核期内2021年1月20日至2023年12月累计获3410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9次，累计被扣考核分111分。

该犯系抢劫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四个月。
本案于2024年2月28日至2024年3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2月2日至2024年2月26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4年2月27日泉州市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邱锡成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邱锡成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4年3月1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洛狱减字第49号

罪犯冯炳华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5年1月出生，汉族，住福建省连城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20日作出(2015)龙新刑初字第410号，以被告人冯炳华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责令退赃款人民币5690元予以归还被害人。刑期自2015年1月16日起至2025年10月15日止。2015年6月10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

2018年2月8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4刑更21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18年2月8日送达；2020年5月19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4刑更55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0年5月19日送达；2022年4月29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2）闽04刑更31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2年4月29日送达，现刑期至2024年5月15日止。属宽管级罪犯。

罪犯冯炳华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703.5分，本轮考核期内2022年2月至2023年12月累计获2374分，合计获得3077.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2年4月29日至2023年12月，获得考核分2066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9次，累计被扣考核分56分。
该犯系抢劫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4年2月28日至2024年3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2月2日至2024年2月26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4年2月27日泉州市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冯炳华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冯炳华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4年3月1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洛狱减字第50号

罪犯石树财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7年4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福建省上杭县，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5日作出（2016）闽0802刑初45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石树财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刑期自2016年1月29日起至2026年1月28日止。宣判后，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2日作出（2016）闽08刑终23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12月26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
2019年4月16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04刑更51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2019年4月16日送达。2021年5月21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闽04刑更39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2021年5月21日送达。现刑期至2025年1月28日。属宽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180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3月至2023年12月累计获3994.7分，合计获得4174.7分，表扬6次；间隔期2021年5月21日至2023年12月，获3677.3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系绑架罪判处十年以上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4年2月28日至2024年3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2月2日至2024年2月26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4年2月27日泉州市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石树财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石树财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4年3月1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洛狱减字第51号

罪犯谢国渊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1年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仙游县。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24日作出（2023）闽0322刑初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谢国渊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罚金人民币二万八千元。暂扣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一万四千一百四十六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3月23日起至2024年6月9日止。2023年5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宽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5月25日至2023年12月累计获509.2分；违规2次，累计扣2分。
本案于2024年2月28日至2024年3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2月2日至2024年2月26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4年2月27日泉州市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谢国渊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谢国渊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4年3月1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洛狱减字第52号

罪犯陈应财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2年7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沙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沙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9日作出（2015）沙刑初字第10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应财犯伪造金融票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犯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陈应财违法所得人民币二十九万二千三百零四元三角八分，发还被害人。刑期自2014年8月8日起至2030年8月7日止。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5月25日作出（2016）闽04刑终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6月27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于2023年3月26日调入福建省洛江监狱服刑。

2018年10月29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闽04刑更173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18年10月29日送达；2020年10月28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闽04刑更133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2020年10月28日送达。现刑期至2029年12月7日止，属宽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466分，本轮考核期2020年8月至2023年12月累计获4570分，合计获得5036分，表扬6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0年10月28日至2023年12月，累计获得425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系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犯罪罪犯，财产刑履行比例未达30%，减刑幅度予以扣幅四个月。

本案于2024年2月28日至2024年3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2月2日至2024年2月26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4年2月27日泉州市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应财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应财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4年3月1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洛狱减字第53号

罪犯蔡佳福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4年1月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晋江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29日作出（2021）闽0582刑初99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蔡佳福犯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蔡佳福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1年6月29日起至2026年6月26日止。2021年8月18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1年8月18日至2023年12月累计获2701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累计违规3次，累计扣5分。

该犯系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4年2月28日至2024年3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2月2日至2024年2月26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4年2月27日泉州市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蔡佳福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蔡佳福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4年3月11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4〕闽洛狱减字第54号

罪犯邱金鸿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6年5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12日作出（2021）闽0802刑初18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邱金鸿犯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被告人邱金鸿被扣押的人民币20000元，其中人民币15000元系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剩余人民币5000元移送法院折抵罚金。刑期自2020年8月16日起至2024年8月15日止。2021年5月19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现属宽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本轮考核期2021年5月19日至2023年12月累计获2883.6分，合计获得2883.6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系三类犯罪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幅一个月。

本案于2024年2月28日至2024年3月5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4年2月2日至2024年2月26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4年2月27日泉州市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邱金鸿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邱金鸿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4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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